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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褒示感激各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向几内亚

比绍慷慨提供粮食援助；

4. 褒示感耐那些响应几内亚比绍的呼吁及秘书

长的呼吁而向该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和组织，

5. 再次迫切呼吁各会员国、区域组织、其他政

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继续向几内亚比绍提供财政、

物质和技术援助，协助该国克服经济和财政困难，并

使其第一个四年发展计划所列的项目和方案能够执

行；

6. 敦促各会员国、联合国系统各组织、各区域

机构、各区域间机构和各政府间金融机构，按照几内

亚比绍和其他与会者在捐助者圆桌会议上建立的对

话，对几内亚比绍的需要作出紧急响应；

7. 呼吁国际社会向秘书长依照大会 1977 年 12

月 13 日第 32/100 号决议规定为便利把捐款拨付

几内亚比绍而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特别帐户提供捐

款，

8.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

世界粮食计划署、世界卫生组织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

组织、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促请它们的理事

机构注意并审议几内亚比绍的紧迫的特殊需要，而就

这些机构所作的决定向秘书长提出报告；

9. 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，就它

们为援助几内亚比绍而采取的措施和提供的资源，定

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，

10. 清秘书长：

(a) 继续努力，调动必要的资源，以便执行一

项向几内亚比绍提供财政、技术和物资援助的有效方

案，

(b) 经常审查几内亚比绍的情况，同各会员

国、专门机构、区域组织、其他政府间组织、以及有关

的国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，并将几内亚比绍特别

经济援助方案的进展情况，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6

年第二届常会提出报告，

(C) 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本决议的执行

情况报告。

1985 年 12 月 17 日

第 120 女．全＇女合议

40/226. 向佛得角提供援助

大会，

回瞩其有关佛得角提供援助的各项决议，特别是

1984 年 12 月 17 日第 39/189 号决议，其中请国际社

会提供适当数额的资源，用以执行秘书长各份报告＠

所构想的援助佛得角的方案，

回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983 年 7 月 2 日关

于《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 198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纲

领沁的执行进展情况和关千在发展中岛屿国家

领域进行的活动的第 142 (VI) 和 138 (VI) 号决

议，函

注重到佛得角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，是一小群岛

屿国，其经济脆弱而开放，而地方性的严重早灾情况

使其更加恶化，

重申国际社会必须增加实质的、持续的和可预计

的援助，以便有效地完成仍在执行中的Q第一个国家

发展计划(1982-1985)),

严重关切佛得角由于缺乏季候雨并一再发生旱灾

和沙漠化不断扩大而造成的严重缺粮状况，

认识到佛得角政府和人民尽管有着种种限制，仍

为促进其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艰苦的努力，

l. 注意到秘书长的简要报告，画

2. 褒示赞赏秘书长为执行援助佛得角方案而调

动资源所作的努力；

3. 感谢对援助佛得角方案捐款的国家、各国

际组织、区域组织和区域间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组

织 1

4. 重申所有国家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应履行它们

在《支援最不发达国家的 1980 年代新的实质性行动

纲领》范围内所作的承诺，特别是 1982 年 6 月在普

拉亚举行的关于佛得角发展伙伴圆桌会议上所作的承

诺，

3A/33/1 67 和 Corr. 1, A/34/372 和 Corr. I, A/35/ 
332 和 Corr. 1, A/36/265, A/37 /124, A/38/216第五节和A/

39/389。

@A/40/441 ，第三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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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促请各国政府、各国际组织、区域组织和区 40/227. 向吉布提提供援助
域间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提供并大量增加援助，

以期尽早执行援助佛得角方案； 大会，

6. 请国际社会，特别是捐助国，采取适当紧急 回顾其 1984 年 12 月 17 日第 39/200 号决议和

措施，支持《佛得角第一个国家发展计划（1982-1985) 》 以往关于向吉布提提供援助的决议，其中提请国际

的有效完成， 社会注意吉布提面临的经济危急情况以及该国迫切

7. 吁请国际社会对佛得角政府作出的或各专门 需要援助，

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代表该国作出的一切关 深褒关注长期早灾给吉布提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
于粮食和饲料援助的呼吁，继续慷慨捐输，以协助该 不利影响，

国应付其国内危急悄况；

8. 再次促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按照大会1977

年 12 月 13 日第 32/99 号决议为便利把捐款拨付佛得

角而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特别帐户；

9. 邀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机关、组织和机构，特

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、联

合国开发计划署、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、世界粮食

计划署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、世界卫生组织、

世界银行、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

织：

(a) 保持和扩大它们对佛得角的援助方案；

(b) 在组织和执行对佛得角的经济援助特别方

案时，与秘书长密切合作；

(c) 提请它们的理事机构注意并紧迫审议佛得

角的特殊需要；

(d) 在 1986 年 7 月 15 日之前向秘书长报告它

们的理事机构在援助佛得角方面所采取的各1项措施、

提供的资源以及作出的决定；

10. 请秘书长：

(a) 继续努力，调动必要的资源，以便执行援

助佛得角发展方案，

(b) 安排审查佛得角的经济情况，并同佛得角

政府协商，将此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6年第二

届常会报告，并就向该国提供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执

行情况编写一份实质性报告，以供大会第四十一届会

议审议。

1985 年 12 月 17 日

第 120 次全休会议

考虑到其 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/133 号决议，

其中决定将吉布提列入最不发达国家名单，

审议了秘书长的简明报告，＠

注意到吉布提的经济危急情况和该国政府提出的

需要国际援助的紧急优先项目清单，

1. 赞许秘书长已采取步骤，为吉布提安排{·.

项国际经济援助方案；

2. 赞赏地注意到各会员国、联合国系统各

组织及其他组织已经向吉布提提供或承诺提供的援

助；

3. 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吉布提面临的经济困难悄

况以及该国的发展受到的严重结构性限制；

4. 再次吁请各会员国、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

关、组织及计划署、各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、其他政

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、以及国际金融机构，酌情向

吉布提提供双边和多边援助，使其能够应付其经

济困难情况和执行其发展战略，包括吉布提政府在

1983 年 11 月发展伙伴国圆桌会议上提出的援助方

案I

5. 演联合国系统各有关专门机构及其他组织维

持并扩大他们目前和今后向吉布提提供援助的方案，

同秘书长密切合作，制订一个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，

并就援助该国所采取的步骤和所提供的资源，定期向

秘书长提出报告；

6. 请秘书长：

＠同上．弟六节。


